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55號

原      告  林劉月雲

訴訟代理人  林金鎮  

被      告  孫光輝  

訴訟代理人  曾炳憲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被      告  孫美娜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

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

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

告於民國113年4月12日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發支付

命令，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130號支付命令，嗣被

告於收受系爭支付命令後，於113年5月14日具狀聲明異議，

則依前揭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視為債權人即原

告已對債務人即被告提起訴訟，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於113年1月25日起承租原告所有座落於

花蓮縣○○鄉○○路○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使用

範圍：以現況房屋前後騎樓鋪設大理石為使用範圍，不得越

矩使用其旁邊空地。嗣因被告2人自承聚眾毀損系爭房屋後

方原告所有之賓士車輛（下稱系爭車輛），故兩造於113年2

月19日簽立協議書，約定被告2人同意將系爭車輛於113年4

月1日回復原狀或賠償原告所受損失新台幣（下同）60萬

元，然被告2人於簽立協議書後迄113年4月12日均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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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2人依約給付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丙○○、丁○○等2人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

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稱：原告停放在系爭房屋後方之車輛於113年2月18

日遭少年毀損，被告丁○○為當時制止毀損行為之人，未參

與共同毀損行為，原告與其配偶甲○○卻以被告承租系爭房

屋，縱未參與毀損系爭車輛之行為，亦須為系爭車輛受損負

責，堅持要求被告必須簽署協議書，被告因而聽信其言簽署

協議書，惟被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僅限於系爭房屋，而

不及於系爭車輛，原告傳遞不實事項，致被告陷於錯誤而簽

訂協議書，屬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且原告明知系爭車輛最

大價值為16萬元下，卻於協議書內要求被告賠償60萬元，將

其他未記載之受損車輛也算入，涉及隱匿部分的資料，使被

告陷於錯誤。今以答辯狀送達作為撤銷協議書之意思表示，

則原告依上開協議書為本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置辯。二人

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對於簽立系爭協議書一情並不爭執，然被告主張係因

受原告詐欺及脅迫而為簽立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故以

113年9月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

(詳本院卷第67頁），是本件主張爭點為：被告二人是否

受原告詐欺而簽立系爭協議書。

（二）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

意思表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

年內為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前段定有明

文。民事上所謂詐欺，係謂相對人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使

表意人陷於錯誤而為意思表示。經查：

 　1、原告自承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本院民事執

行處以16萬元承受拍賣之動產，並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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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份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47頁），而經本院調閱該

執行案卷（111年度司執字第2814號）的結果，系爭車輛

出廠年月為92年5月，原告於111年10月14日具狀陳報系爭

車輛鑑定價格為16萬元，車況早已損壞殆盡等情，有民事

陳報狀及本院執行處證明書附於該卷可參（詳該卷第12

3、149頁），惟系爭協議書第三點約明：甲方等人（即被

告二人）同意將上揭車輛（即第二點所列之牌照號碼：BB

U-7510號賓士轎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全部恢復原狀或

賠償乙方所受損失新台幣60萬元（詳本院卷第21至23

頁）。其約定之賠償金額顯然過於超出系爭車輛之價值。

 　2、又被告丁○○辯稱：我並沒有參與砸車，但原告說車子就

停在我們承租的房之後面，所以我們也要負責。當時是原

告訴代叫我們簽的，我也看不懂內容，所以我沒有看就簽

了。當時雙方是約定只要在4月1日前把車子回復原狀，但

我們估價後原告沒有給我們車子鑰匙，所以我們無法回復

原狀，原告故意拖到4月1日之後發支付命令等語。被告丙

○○則辯稱：我只是承租原告的房子讓丁○○在那裡有一

個小廟可以拜拜，真正砸車的人是別人不是丁○○，但是

丁○○聯絡我到場，希望幫忙處理，我只有小學畢業也不

懂協議書內容，我想要找警察來，但原告的先生就叫我們

簽名，因為他說我是二房東要簽名，所以我就簽名等語。

與亦簽名於協議書上之證人乙○○證稱：「（問：你是否

瞭解協議書內容為何？）我知道的是要把車子復原、玻璃

泥土清一清。」、「（問：是否知道其實是要回復原狀或

賠償60萬元？）我不知道。對方只有翻開簽名那一頁，我

就簽名了。」等語（詳本院卷第128頁）互核結果，堪認

原告要求被告2人及相關人簽名於協議書上時，被告等人

均並不完全清楚協議書內容，僅認為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

即可就簽名於協議書上。再斟酌證人即原告員工戊○○證

稱：「協議書的內容是我和另一位同事製作的」、

「（問：你們有告知可以恢復原狀或賠償兩種方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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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我們也有告知可以恢復原狀，所以被告他們才

會說要回復原狀及請維修場維修。但他們一直提供不出維

修廠商。」、「我們有表示想瞭解是什麼廠商來維修，我

們也希望廠商來時我們要在場，但他們一直沒有提出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交付鑰匙。」等語（詳本院卷第161

頁），原告復稱因為希望是原廠的材料來維修，所以才要

求被告提供維修廠商等語（詳本院卷第162頁）。足徵原

告明知被告2人係因同意為回復原狀之處理而簽名於協議

書上，對於協議書內容之理解，僅限於可以回復原狀的方

式處理，然被告欲依約回復原狀時，原告卻以未於協議書

內約定應由原廠維修之條件，拒絕交付系爭車輛鑰匙，使

被告沒有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之可能，顯係以可回復原狀

之條件讓被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協議書，而達到請求高

額賠償之目的。

 　3、綜上，原告乃是對於系爭協議書內容最為熟悉之人，卻於

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未讓被告2人充分審閱及理解，於說明

時亦使被告陷於錯誤以為可以回復原狀的方式為之，從而

簽訂系爭協議書，應堪認定。是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

1項前段規定，撤銷訂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自屬有

據。又系爭協議書係於113年2月19日簽訂，被告以113年9

月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詳本院

卷第67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的除斥期間，至屬明

確。因此，被告所為上揭撤銷意思表示，於113年9月20日

達到原告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參照)，則

系爭協議書已因原告之合法撤銷意思表示而自始無效(民

法第114條第1項參照)，洵堪認定。

四、從而，被告已合法撤銷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

原告依據系爭協議書第三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0萬元，即

失依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

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請求傳訊證人張豐箕、林鈞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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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簽訂過程，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01

02

11

12

13

14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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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55號
原      告  林劉月雲
訴訟代理人  林金鎮  
被      告  孫光輝  
訴訟代理人  曾炳憲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被      告  孫美娜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2日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發支付命令，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130號支付命令，嗣被告於收受系爭支付命令後，於113年5月14日具狀聲明異議，則依前揭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視為債權人即原告已對債務人即被告提起訴訟，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於113年1月25日起承租原告所有座落於花蓮縣○○鄉○○路○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使用範圍：以現況房屋前後騎樓鋪設大理石為使用範圍，不得越矩使用其旁邊空地。嗣因被告2人自承聚眾毀損系爭房屋後方原告所有之賓士車輛（下稱系爭車輛），故兩造於113年2月19日簽立協議書，約定被告2人同意將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1日回復原狀或賠償原告所受損失新台幣（下同）60萬元，然被告2人於簽立協議書後迄113年4月12日均未履行，爰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2人依約給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丙○○、丁○○等2人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稱：原告停放在系爭房屋後方之車輛於113年2月18日遭少年毀損，被告丁○○為當時制止毀損行為之人，未參與共同毀損行為，原告與其配偶甲○○卻以被告承租系爭房屋，縱未參與毀損系爭車輛之行為，亦須為系爭車輛受損負責，堅持要求被告必須簽署協議書，被告因而聽信其言簽署協議書，惟被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僅限於系爭房屋，而不及於系爭車輛，原告傳遞不實事項，致被告陷於錯誤而簽訂協議書，屬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且原告明知系爭車輛最大價值為16萬元下，卻於協議書內要求被告賠償60萬元，將其他未記載之受損車輛也算入，涉及隱匿部分的資料，使被告陷於錯誤。今以答辯狀送達作為撤銷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依上開協議書為本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置辯。二人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對於簽立系爭協議書一情並不爭執，然被告主張係因受原告詐欺及脅迫而為簽立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故以113年9月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詳本院卷第67頁），是本件主張爭點為：被告二人是否受原告詐欺而簽立系爭協議書。
（二）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上所謂詐欺，係謂相對人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使表意人陷於錯誤而為意思表示。經查：
 　1、原告自承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6萬元承受拍賣之動產，並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文一份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47頁），而經本院調閱該執行案卷（111年度司執字第2814號）的結果，系爭車輛出廠年月為92年5月，原告於111年10月14日具狀陳報系爭車輛鑑定價格為16萬元，車況早已損壞殆盡等情，有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執行處證明書附於該卷可參（詳該卷第123、149頁），惟系爭協議書第三點約明：甲方等人（即被告二人）同意將上揭車輛（即第二點所列之牌照號碼：BBU-7510號賓士轎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全部恢復原狀或賠償乙方所受損失新台幣60萬元（詳本院卷第21至23頁）。其約定之賠償金額顯然過於超出系爭車輛之價值。
 　2、又被告丁○○辯稱：我並沒有參與砸車，但原告說車子就停在我們承租的房之後面，所以我們也要負責。當時是原告訴代叫我們簽的，我也看不懂內容，所以我沒有看就簽了。當時雙方是約定只要在4月1日前把車子回復原狀，但我們估價後原告沒有給我們車子鑰匙，所以我們無法回復原狀，原告故意拖到4月1日之後發支付命令等語。被告丙○○則辯稱：我只是承租原告的房子讓丁○○在那裡有一個小廟可以拜拜，真正砸車的人是別人不是丁○○，但是丁○○聯絡我到場，希望幫忙處理，我只有小學畢業也不懂協議書內容，我想要找警察來，但原告的先生就叫我們簽名，因為他說我是二房東要簽名，所以我就簽名等語。與亦簽名於協議書上之證人乙○○證稱：「（問：你是否瞭解協議書內容為何？）我知道的是要把車子復原、玻璃泥土清一清。」、「（問：是否知道其實是要回復原狀或賠償60萬元？）我不知道。對方只有翻開簽名那一頁，我就簽名了。」等語（詳本院卷第128頁）互核結果，堪認原告要求被告2人及相關人簽名於協議書上時，被告等人均並不完全清楚協議書內容，僅認為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即可就簽名於協議書上。再斟酌證人即原告員工戊○○證稱：「協議書的內容是我和另一位同事製作的」、「（問：你們有告知可以恢復原狀或賠償兩種方式處理？）有，我們也有告知可以恢復原狀，所以被告他們才會說要回復原狀及請維修場維修。但他們一直提供不出維修廠商。」、「我們有表示想瞭解是什麼廠商來維修，我們也希望廠商來時我們要在場，但他們一直沒有提出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交付鑰匙。」等語（詳本院卷第161頁），原告復稱因為希望是原廠的材料來維修，所以才要求被告提供維修廠商等語（詳本院卷第162頁）。足徵原告明知被告2人係因同意為回復原狀之處理而簽名於協議書上，對於協議書內容之理解，僅限於可以回復原狀的方式處理，然被告欲依約回復原狀時，原告卻以未於協議書內約定應由原廠維修之條件，拒絕交付系爭車輛鑰匙，使被告沒有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之可能，顯係以可回復原狀之條件讓被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協議書，而達到請求高額賠償之目的。
 　3、綜上，原告乃是對於系爭協議書內容最為熟悉之人，卻於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未讓被告2人充分審閱及理解，於說明時亦使被告陷於錯誤以為可以回復原狀的方式為之，從而簽訂系爭協議書，應堪認定。是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訂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又系爭協議書係於113年2月19日簽訂，被告以113年9月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詳本院卷第67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的除斥期間，至屬明確。因此，被告所為上揭撤銷意思表示，於113年9月20日達到原告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參照)，則系爭協議書已因原告之合法撤銷意思表示而自始無效(民法第114條第1項參照)，洵堪認定。
四、從而，被告已合法撤銷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原告依據系爭協議書第三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0萬元，即失依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請求傳訊證人張豐箕、林鈞宥證明協議書簽訂過程，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55號
原      告  林劉月雲
訴訟代理人  林金鎮  
被      告  孫光輝  
訴訟代理人  曾炳憲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被      告  孫美娜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
    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
    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
    告於民國113年4月12日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發支付
    命令，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130號支付命令，嗣被
    告於收受系爭支付命令後，於113年5月14日具狀聲明異議，
    則依前揭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視為債權人即原
    告已對債務人即被告提起訴訟，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於113年1月25日起承租原告所有座落於
    花蓮縣○○鄉○○路○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使用範圍
    ：以現況房屋前後騎樓鋪設大理石為使用範圍，不得越矩使
    用其旁邊空地。嗣因被告2人自承聚眾毀損系爭房屋後方原
    告所有之賓士車輛（下稱系爭車輛），故兩造於113年2月19
    日簽立協議書，約定被告2人同意將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1日
    回復原狀或賠償原告所受損失新台幣（下同）60萬元，然被
    告2人於簽立協議書後迄113年4月12日均未履行，爰依協議
    書之約定，請求被告2人依約給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丙○○
    、丁○○等2人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稱：原告停放在系爭房屋後方之車輛於113年2月18
    日遭少年毀損，被告丁○○為當時制止毀損行為之人，未參與
    共同毀損行為，原告與其配偶甲○○卻以被告承租系爭房屋，
    縱未參與毀損系爭車輛之行為，亦須為系爭車輛受損負責，
    堅持要求被告必須簽署協議書，被告因而聽信其言簽署協議
    書，惟被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僅限於系爭房屋，而不及
    於系爭車輛，原告傳遞不實事項，致被告陷於錯誤而簽訂協
    議書，屬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且原告明知系爭車輛最大價
    值為16萬元下，卻於協議書內要求被告賠償60萬元，將其他
    未記載之受損車輛也算入，涉及隱匿部分的資料，使被告陷
    於錯誤。今以答辯狀送達作為撤銷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則原
    告依上開協議書為本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置辯。二人並答
    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對於簽立系爭協議書一情並不爭執，然被告主張係因
      受原告詐欺及脅迫而為簽立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故以
      113年9月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
      詳本院卷第67頁），是本件主張爭點為：被告二人是否受
      原告詐欺而簽立系爭協議書。
（二）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
      意思表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
      年內為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
      。民事上所謂詐欺，係謂相對人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使表
      意人陷於錯誤而為意思表示。經查：
 　1、原告自承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本院民事執
      行處以16萬元承受拍賣之動產，並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
      文一份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47頁），而經本院調閱該
      執行案卷（111年度司執字第2814號）的結果，系爭車輛
      出廠年月為92年5月，原告於111年10月14日具狀陳報系爭
      車輛鑑定價格為16萬元，車況早已損壞殆盡等情，有民事
      陳報狀及本院執行處證明書附於該卷可參（詳該卷第123
      、149頁），惟系爭協議書第三點約明：甲方等人（即被
      告二人）同意將上揭車輛（即第二點所列之牌照號碼：BB
      U-7510號賓士轎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全部恢復原狀或
      賠償乙方所受損失新台幣60萬元（詳本院卷第21至23頁）
      。其約定之賠償金額顯然過於超出系爭車輛之價值。
 　2、又被告丁○○辯稱：我並沒有參與砸車，但原告說車子就停
      在我們承租的房之後面，所以我們也要負責。當時是原告
      訴代叫我們簽的，我也看不懂內容，所以我沒有看就簽了
      。當時雙方是約定只要在4月1日前把車子回復原狀，但我
      們估價後原告沒有給我們車子鑰匙，所以我們無法回復原
      狀，原告故意拖到4月1日之後發支付命令等語。被告丙○○
      則辯稱：我只是承租原告的房子讓丁○○在那裡有一個小廟
      可以拜拜，真正砸車的人是別人不是丁○○，但是丁○○聯絡
      我到場，希望幫忙處理，我只有小學畢業也不懂協議書內
      容，我想要找警察來，但原告的先生就叫我們簽名，因為
      他說我是二房東要簽名，所以我就簽名等語。與亦簽名於
      協議書上之證人乙○○證稱：「（問：你是否瞭解協議書內
      容為何？）我知道的是要把車子復原、玻璃泥土清一清。
      」、「（問：是否知道其實是要回復原狀或賠償60萬元？
      ）我不知道。對方只有翻開簽名那一頁，我就簽名了。」
      等語（詳本院卷第128頁）互核結果，堪認原告要求被告2
      人及相關人簽名於協議書上時，被告等人均並不完全清楚
      協議書內容，僅認為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即可就簽名於協
      議書上。再斟酌證人即原告員工戊○○證稱：「協議書的內
      容是我和另一位同事製作的」、「（問：你們有告知可以
      恢復原狀或賠償兩種方式處理？）有，我們也有告知可以
      恢復原狀，所以被告他們才會說要回復原狀及請維修場維
      修。但他們一直提供不出維修廠商。」、「我們有表示想
      瞭解是什麼廠商來維修，我們也希望廠商來時我們要在場
      ，但他們一直沒有提出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交付鑰匙。
      」等語（詳本院卷第161頁），原告復稱因為希望是原廠
      的材料來維修，所以才要求被告提供維修廠商等語（詳本
      院卷第162頁）。足徵原告明知被告2人係因同意為回復原
      狀之處理而簽名於協議書上，對於協議書內容之理解，僅
      限於可以回復原狀的方式處理，然被告欲依約回復原狀時
      ，原告卻以未於協議書內約定應由原廠維修之條件，拒絕
      交付系爭車輛鑰匙，使被告沒有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之可
      能，顯係以可回復原狀之條件讓被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
      協議書，而達到請求高額賠償之目的。
 　3、綜上，原告乃是對於系爭協議書內容最為熟悉之人，卻於
      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未讓被告2人充分審閱及理解，於說明
      時亦使被告陷於錯誤以為可以回復原狀的方式為之，從而
      簽訂系爭協議書，應堪認定。是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
      1項前段規定，撤銷訂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
      。又系爭協議書係於113年2月19日簽訂，被告以113年9月
      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詳本院卷
      第67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的除斥期間，至屬明確。
      因此，被告所為上揭撤銷意思表示，於113年9月20日達到
      原告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參照)，則系爭
      協議書已因原告之合法撤銷意思表示而自始無效(民法第1
      14條第1項參照)，洵堪認定。
四、從而，被告已合法撤銷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
    原告依據系爭協議書第三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0萬元，即
    失依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
    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請求傳訊證人張豐箕、林鈞宥證明
    協議書簽訂過程，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55號
原      告  林劉月雲
訴訟代理人  林金鎮  
被      告  孫光輝  
訴訟代理人  曾炳憲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被      告  孫美娜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2日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發支付命令，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130號支付命令，嗣被告於收受系爭支付命令後，於113年5月14日具狀聲明異議，則依前揭規定，系爭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視為債權人即原告已對債務人即被告提起訴訟，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於113年1月25日起承租原告所有座落於花蓮縣○○鄉○○路○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使用範圍：以現況房屋前後騎樓鋪設大理石為使用範圍，不得越矩使用其旁邊空地。嗣因被告2人自承聚眾毀損系爭房屋後方原告所有之賓士車輛（下稱系爭車輛），故兩造於113年2月19日簽立協議書，約定被告2人同意將系爭車輛於113年4月1日回復原狀或賠償原告所受損失新台幣（下同）60萬元，然被告2人於簽立協議書後迄113年4月12日均未履行，爰依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2人依約給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丙○○、丁○○等2人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稱：原告停放在系爭房屋後方之車輛於113年2月18日遭少年毀損，被告丁○○為當時制止毀損行為之人，未參與共同毀損行為，原告與其配偶甲○○卻以被告承租系爭房屋，縱未參與毀損系爭車輛之行為，亦須為系爭車輛受損負責，堅持要求被告必須簽署協議書，被告因而聽信其言簽署協議書，惟被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僅限於系爭房屋，而不及於系爭車輛，原告傳遞不實事項，致被告陷於錯誤而簽訂協議書，屬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且原告明知系爭車輛最大價值為16萬元下，卻於協議書內要求被告賠償60萬元，將其他未記載之受損車輛也算入，涉及隱匿部分的資料，使被告陷於錯誤。今以答辯狀送達作為撤銷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依上開協議書為本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置辯。二人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兩造對於簽立系爭協議書一情並不爭執，然被告主張係因受原告詐欺及脅迫而為簽立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故以113年9月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詳本院卷第67頁），是本件主張爭點為：被告二人是否受原告詐欺而簽立系爭協議書。
（二）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上所謂詐欺，係謂相對人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使表意人陷於錯誤而為意思表示。經查：
 　1、原告自承系爭車輛係原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6萬元承受拍賣之動產，並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文一份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47頁），而經本院調閱該執行案卷（111年度司執字第2814號）的結果，系爭車輛出廠年月為92年5月，原告於111年10月14日具狀陳報系爭車輛鑑定價格為16萬元，車況早已損壞殆盡等情，有民事陳報狀及本院執行處證明書附於該卷可參（詳該卷第123、149頁），惟系爭協議書第三點約明：甲方等人（即被告二人）同意將上揭車輛（即第二點所列之牌照號碼：BBU-7510號賓士轎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全部恢復原狀或賠償乙方所受損失新台幣60萬元（詳本院卷第21至23頁）。其約定之賠償金額顯然過於超出系爭車輛之價值。
 　2、又被告丁○○辯稱：我並沒有參與砸車，但原告說車子就停在我們承租的房之後面，所以我們也要負責。當時是原告訴代叫我們簽的，我也看不懂內容，所以我沒有看就簽了。當時雙方是約定只要在4月1日前把車子回復原狀，但我們估價後原告沒有給我們車子鑰匙，所以我們無法回復原狀，原告故意拖到4月1日之後發支付命令等語。被告丙○○則辯稱：我只是承租原告的房子讓丁○○在那裡有一個小廟可以拜拜，真正砸車的人是別人不是丁○○，但是丁○○聯絡我到場，希望幫忙處理，我只有小學畢業也不懂協議書內容，我想要找警察來，但原告的先生就叫我們簽名，因為他說我是二房東要簽名，所以我就簽名等語。與亦簽名於協議書上之證人乙○○證稱：「（問：你是否瞭解協議書內容為何？）我知道的是要把車子復原、玻璃泥土清一清。」、「（問：是否知道其實是要回復原狀或賠償60萬元？）我不知道。對方只有翻開簽名那一頁，我就簽名了。」等語（詳本院卷第128頁）互核結果，堪認原告要求被告2人及相關人簽名於協議書上時，被告等人均並不完全清楚協議書內容，僅認為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即可就簽名於協議書上。再斟酌證人即原告員工戊○○證稱：「協議書的內容是我和另一位同事製作的」、「（問：你們有告知可以恢復原狀或賠償兩種方式處理？）有，我們也有告知可以恢復原狀，所以被告他們才會說要回復原狀及請維修場維修。但他們一直提供不出維修廠商。」、「我們有表示想瞭解是什麼廠商來維修，我們也希望廠商來時我們要在場，但他們一直沒有提出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交付鑰匙。」等語（詳本院卷第161頁），原告復稱因為希望是原廠的材料來維修，所以才要求被告提供維修廠商等語（詳本院卷第162頁）。足徵原告明知被告2人係因同意為回復原狀之處理而簽名於協議書上，對於協議書內容之理解，僅限於可以回復原狀的方式處理，然被告欲依約回復原狀時，原告卻以未於協議書內約定應由原廠維修之條件，拒絕交付系爭車輛鑰匙，使被告沒有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之可能，顯係以可回復原狀之條件讓被告陷於錯誤而簽訂系爭協議書，而達到請求高額賠償之目的。
 　3、綜上，原告乃是對於系爭協議書內容最為熟悉之人，卻於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未讓被告2人充分審閱及理解，於說明時亦使被告陷於錯誤以為可以回復原狀的方式為之，從而簽訂系爭協議書，應堪認定。是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訂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又系爭協議書係於113年2月19日簽訂，被告以113年9月20日送達原告之答辯狀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詳本院卷第67頁），未逾民法第93條規定的除斥期間，至屬明確。因此，被告所為上揭撤銷意思表示，於113年9月20日達到原告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參照)，則系爭協議書已因原告之合法撤銷意思表示而自始無效(民法第114條第1項參照)，洵堪認定。
四、從而，被告已合法撤銷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原告依據系爭協議書第三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0萬元，即失依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請求傳訊證人張豐箕、林鈞宥證明協議書簽訂過程，暨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